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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关区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加强和规范海关对加工贸易跨关区深加工结

转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关区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

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直属海关关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

出口的经营活动（以下简称“结转”）。 

 

 

第三条 加工贸易企业开展结转的，转入、转出企业应当向各自主管海关申报结

转计划，经双方主管海关备案后，可以办理实际收发货及报关手续。 

 

 

    海关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货物实施单项统计。 

 

 

第四条 转出、转入企业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时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 1），并如实

填写《申请表》的各项内容。 

 

 

    一份《申请表》只能对应一个转出企业和一个转入企业；一份《申请表》

只能对应转出企业一本《加工贸易手册》（包括联网监管电子帐册,以下简称《手

册》），但可对应转入企业多本《手册》。结转双方填写的商品编号、数量、计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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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当一致。 

 

 

第五条 加工贸易企业开展结转的，应当按照海关规定填制《结转货物收发货单》

（见附件 3，企业按格式自行印制），《结转货物收发货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标注“保税结转货物”字样； 

 

 

（二） 列明转出、转入企业名称、商品名称、规格、数量、收发货时间、收发

货单编号等内容； 

 

 

（三） 每批次收发货记录加盖经主管海关备案的企业结转专用名章。 

 

 

第六条 申请结转的加工贸易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不予受理： 

 

 

（一） 不符合海关监管要求，被海关责令限期整改，在整改期内的； 

 

 

（二） 有逾期未报核《手册》的； 

 

 

（三） 未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填制结转货物收发货单的； 

 

 

（四） 涉嫌走私已被海关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 

 

 

第七条 转入、转出企业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办理结转计划备案手续： 

 

 

（一） 转出企业在《申请表》（一式四联）中填写本企业的转出计划，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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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向转出地海关备案； 

 

 

（二） 转出地海关备案后，留存《申请表》第一联，其余三联退转出企业交转

入企业； 

 

 

（三） 转入企业自转出地海关备案之日起 20 日内，持《申请表》其余三联，填

写本企业的相关内容后，向转入地海关办理报备手续。转入企业在 20 日内未递交

《申请表》，或者虽向海关递交但因《申请表》的内容不符合海关规定而未获准的，

该份《申请表》作废。转出、转入企业应当重新填报和办理备案手续； 

 

 

（四） 转入地海关审核后，将《申请表》第二联留存，第三、第四联交转入、

转出企业凭以办理结转收发货登记及报关手续。 

 

 

第八条 转出、转入企业办理结转备案手续后，应当按照经双方海关核准后的《申

请表》进行实际收发货。转入、转出企业的每批次收发货记录应当在《保税货物

实际结转情况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见附件 2）上进行如实登记，并加盖

企业结转专用名章。 

 

 

    结转货物退货的，转入、转出企业应当将实际退货情况在《登记表》中

进行登记，同时注明“退货”字样，并加盖企业结转专用名章。 

 

 

第九条 转出、转入企业实际收发货后，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办理结转报关手续： 

 

 

（一） 转出、转入企业应当分别在转出地、转入地海关办理结转报关手续。转

出、转入企业可以凭一份《申请表》分批或者集中办理报关手续。转出（入）企

业每批实际发（收）货后，应当在 90 日内办结该批货物的报关手续； 

 

 

（二） 转入企业凭《申请表》、《登记表》等单证向转入地海关办理结转进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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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手续，并在结转进口报关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内将报关情况通知转出企业； 

 

 

（三） 转出企业自接到转入企业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凭《申请表》、《登记表》

等单证向转出地海关办理结转出口报关手续； 

 

 

（四） 结转进口、出口报关的申报价格为结转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 

 

 

（五） 一份结转进口报关单对应一份结转出口报关单，两份报关单之间对应的

申报序号、商品编号、数量、价格和手册号应当一致； 

 

 

（六） 结转货物分批报关的，企业应当同时提供《申请表》和《登记表》的原

件及复印件； 

 

 

（七） 企业超过规定时限申请办理结转报关手续的，海关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

规定处理后，可以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条 结转企业以外汇结算的，海关按照有关规定签发报关单外汇核销证明联。 

 

 

第十一条 主管海关对加工贸易跨关区结转实行计算机管理的，企业可以通过网

络办理结转备案、登记及报关手续。 

 

 

第十二条 转出、转入企业违反本办法，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同一直属关区内企业之间的深加工结转比照本办法办理，经直属海关

同意可以简化备案手续，具体办法由各直属海关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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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99 年 9 月 22 日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关区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 75 号海

关总署令发布）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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